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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议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的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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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
,

对应税所得的确定也有不同的认识
。

本文分析 了以合法所

得为前提来确定应税所得的观点有其局限性
,

认为
”

应税所得
”

应确定为 : 纳税人从各种来源渠道获

得的一切收益所得
。

这样才能避免税收漏洞的产生
,

因而更具理论和现实意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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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
,

税务机关对
”

三陪服务人员
”

征收个人

所得税
,

在社会上引发 了对合法所得与非法所得征

税问题的讨论
,

这就涉及到了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

的确定
。

个人所得税法的课税要素包括税收主体
、

税收

客体 (课税对象 )
、

税基
、

税率等
,

其中税收客体为应

税所得
。

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
,

对应税所得的确定也

有不同的认识
。

一
、

传统税法理论认为应税所得具有以

下特征 :

1
、

应税所得是具有合法来源性质的所得
,

即课

税的所得是国家或政府政策和法律允许并予以保护

的所得
。

2
、

应税所得为纯所得
。

纳税人在取得所得的过

程中会产生支出费用
,

因此
,

只有在依法合理扣减消

耗和支出后
,

才能依法课征所得税
。

3
、

应税所得为货币所得
。

税法所规定的所得仅

限于经济上的所得
,

而不包括精神上的所得
,

如荣誉

性
、

知识性的所得和体质
、

心理上的收益
,

都不属于

应税所得范围
。

而经济上的所得包括现金所得和实

物所得
,

并以货币示其价值
。

税收原则相背离
。

l
、

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
。

如果只对合法所得征

税
,

那么就相应地给予了未被取缔没收的非法所得

以税收优惠
,

所以应将个人的各种来源的所得全部

纳入课税范围
。

2
、

不符合税收效率原则
。

如果税务机关在征税

前要先调查纳税人所得的合法性
,

势必造成征税成

本的增加
、

征税效率的降低
。

而且 目前税务机关的职

责中还没有调查所得来源合法性这一 内容
。

3
、

容易产生税收漏洞
,

导致税款流失
。

例如恢复

对储蓄存款利息征税以后
,

税务机关如不能确定纳

税人的存款及其利息是否属于合法所得
,

就可能造

成无法征税的问题
。

4
、

合法所得与非法所得的认定标准也是因时因

地而异的
。

如对赌博取得的收人
,

有的国家和地区

(如澳门 )则认为是合法所得并予以征税
。

三
、

从法理上探讨
“
应税所得

”
的确定

二
、 “

应税所得为合法所得
”
的观点有一

定的局限性

如果以所得合法性为前提来确定应税所得
,

那

么征税范围就很狭窄
,

容易产生税收漏洞
,

并与一些

从法律的角度来看
,

税法学与经济学
、

民法学
、

行政法学等关系密切
。

在税法中使用的概念有两类
:

一是借用概念
,

二是固有概念
。

借用概念指在其他部门法已被使用
,

税法从其

他部门法借过来加以使用
。

例如
,

支付利润分红的人

负有代征个人所得税义务中
“

分红
”

的概念
、

遗产税

中的
“

继承
”

的概念等
,

大多由民商法中借用而来
。

固有概念指在税法中使用而其他部门法中不使

用的概念
,

所以应按照税法的宗旨和目的确定其内

容
。

例如所得的概念
,

源于经济上的利得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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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,

因此这时在确定赔偿金额时就不能依侵权行为

本身来确定
。

另外
,

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 当地生活水平的高

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
。

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

额
,

必须考虑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
,

不仅要看到当

前社会经济发展 的情况而且还要看到将来可能的

发展
,

应从动态的角度考虑可行的方案
。

同时
,

也要

考虑当地生活水平
。 “

在 当地生活水平较高的情况

下
,

给予受害人的精神赔偿显然达不到抚慰受害人

以及惩罚侵权人的 目的
,

因而不符合精神赔偿的宗

旨
。

在当地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
,

给予受害人过高

的精神赔偿
,

也忽略了侵害人的经济承担能力
,

同时

也加大了张 口就要的心态发展
。

在此之下
,

专家鉴定

的侵犯结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
。 ”

不过
,

应当指

出的是
,

数十万
、

数百万乃至更高的精神损害赔偿请

求在多数情况下应被认为是过高的诉讼请求
,

在我

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不应予以支持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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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接 56 页 )但税法已直接作了规定
。

个人所得税法的

课税对象 (应税所得 )是依私法上行为所产生的经济

后果
,

而不是私法上的行为本身
,

只要其经济后果在

现实中发生
,

个人负担能力有所增加
,

能够满足课税

要素构成就应课税
。

它着眼于个人的税负能力有所

增加
,

而不在意这种增加的过程是合法还是非法
,

增

加本身是有效还是无效
。

如果其私法行为有缺陷
,

则

应由其他法律而不是税法来调整
,

税务机关与司法

部门的职能和作用是不同的
。

对应税所得征税
,

并不

意味着承认这种所得的合法性
,

也不对这种所得提

供税法之外的法律保护
。

如果税务机关在征税中发

现纳税人有违法行为就有义务举报
,

由司法部门处

置
,

即使纳税人纳了税
,

如果违法也应当受到法律的

追究
。

综上所述
,

在确定应税所得时应遵循税法独立

原则
,

只要符合税法课税要素规定就可对其征税
,

广

义的应税所得是一切收益的所得
,

而不论其来源是

否合法
,

这样才能将各种来源
、

各种性质
、

各种形式

的所得纳人征税范围
,

避免税收漏洞的产生
,

因而更

具理论和现实意义
。

因此
, “

应税所得
”

在理论上应确

定为
“

纳税人从各种来源渠道获得的一切收益所

得
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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